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【教保服務機構及托育機構】腸病毒防治查核表

機構、學校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查核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學生        人、教師        人、工作人員　　　　人                    修訂：114年 12月 31日

項  目 查核內容 結    果

環境
衛生

1.教室內空氣調節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有空調或有窗戶可維持教室內空氣通暢 
□否 □不適用

2.廁所保持清潔、無異味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3.廁所地板沒積水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4.每日玩具、教具有使用至少清洗、擦拭一次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5.各區域垃圾桶有加蓋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個人
器具
衛生

1.孩童有個人飲水器具且妥適存放不混用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2.毛巾、手帕、茶杯每日清洗或消毒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洗手
設備
與
衛教
宣導
成效

1.提供肥皂或洗手乳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2.提供擦手紙或由幼（學）童自備手帕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3.洗手台高度符合幼（學）童之身高或備有墊高板
供較小之幼（學）童使用

□是  
□否（□有提供腳踏墊、□無提供腳踏墊） 

□不適用

4.張貼預防腸病毒防治宣導單張或海報或貼紙，例
如門口、布告欄等顯眼處

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5.正確執行洗手動作  
（抽查 3名學童及 1名照顧者）

□是（托嬰中心抽至少3名照顧者） 
□否  □不適用

6.洗手時機認知度（至少說出 3項）
（抽查 3名學童及 1名照顧者）

□是（托嬰中心抽至少3名照顧者） 
□否  □不適用

衛生
教育

1.協助孩童便後清潔洗手工作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2.對孩童加強衛生教育如指導洗手、安排課程及教
材等

□是 
□否（宣導頻率:  次/月） □不適用

3.對機構內員工加強腸病毒防治之衛生教育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4.對家長加強腸病毒防治之衛生教育 □是  □否

消毒
與
規範

1.孩童午休一人一枕一被 □是  □否   □其他（         ）

2.枕頭及棉被至少每兩週清洗一次 □是  □否( □兩週至一個月清洗1次） 
□其他（        ）  

3.了解並使用市售含氯漂白水或具衛福部核可對腸
病毒有效之消毒劑

場域 托育機構 幼兒園
一般環境
消毒

1,000PPM
20㏄ 加入1公升
自來水（1:50）

500PPM
10㏄ 加入1公升自
來水（1:100）

病童分泌物
或排泄物污
染之物品

5,000PPM
100㏄ 加入1公升
自來水（1:10）

1,000PPM
20㏄ 加入1公升自

來水（1:50）

※市售漂白水濃度約 5%-6%

□是（非漂白水者請註明品名________
、成分：__________）
□否（每月消毒       次 ）  □不適用

4.使用具刻度的容器泡製稀釋漂白水並製作消毒紀
錄備查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

病患
處理

1.注意班上孩童之健康狀況，有異常時與家長聯繫
送醫診療，針對病假孩童紀錄病假原因或就醫診斷

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2.執行生病學童請假在家休息之輔導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3.執行病童發病後至少間隔一週才返班上課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4.對病童有相關防治措施（如:適度隔離、戴口罩、
教室內通風、注意學童衛生習慣、勿共食..等）

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通報
與
防疫
機制

1.學校傳染病通報權限未停權且能正確操作者至少
2名

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2.應限制出現症狀之員工，從事照護或備餐工作 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3.瞭解本市腸病毒警示燈號、停課標準及如何查詢
衛教宣導資料

□是  □否 □不適用

※ 綜合結果：□符合    □不符合，預計於    年    月    日進行複查

   •「洗手設備與衛教宣導成效」、「通報與防疫機制」不合格或未製作「消毒紀錄表」、「病假
原因記錄」或未使用具刻度容器泡製漂白水者將進行複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不適用原則：托嬰中心學童不完全適用洗手設備 5.6項，其他如有特殊情況請註記說明      
※托育機構之環境消毒劑濃度依據「托嬰中心感染管制手冊」建議辦理

受檢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核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
